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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政治：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
耦合逻辑与政治效应

孟天广  吴培琳

摘要：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算法介入国家治理成为国家治理变革的重要趋势，算法政治研究成为前沿议题。
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动力包括功能主义、组织契合、社会工程、政企关系四种理论解释；算法通过赋能、赋权

和赋智三种机制嵌入国家治理过程，进而形成了算法系统介入国家治理的三种耦合样态：政企合作、政府自

建、政社共建。算法在重塑国家内部组织结构、官僚自主性与权力关系的同时，也通过算法中介作用对国

家-社会关系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涉及国家-社会间权力配置、社会对国家的约束、国家对社会的干预

三个维度。算法政治的未来研究，一方面要打开算法政治黑箱，考察算法政治的类型学及其成因；另一方面

要深入探究算法政治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政治效应，以及智能社会中日益凸显的治理算法研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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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①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

要驱动力量，正在对国家治理变革产生深刻影响。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介入国家治理成为全球范围

内国家治理变革的重要趋势，构成近年来国际学界热议的前沿议题②。无论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还

是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均可看到算法作为一项治理技术正日益广泛而深入地介入国家治理实践。
世界各国政府已在公共决策、公共服务、城市治理、社会治理等诸多领域积极引入算法技术，如智慧城

市项目在欧洲、亚洲、北美洲等地的全球部署③，这表明将算法技术嵌入城市治理过程，已成为各国政

府共同的治理关切；又如，基于算法决策系统的各类政府治理实验亦不断涌现，包括中国的城市大脑

系统、澳大利亚的福利欺诈检测系统、美国预测再犯风险的 COMPAS 系统④等。各国在国家治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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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引入算法的诸多举措，蕴含着对算法技术提升政府运作效率、优化政府治理绩效，进而增强国家能

力、改善国家-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治理期待①。
算法介入国家治理并非新生事物，在早期的国家治理实践中就已出现了“国家计算”“数目字管

理”等算法政治现象。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政府应用数字、图表、指数等治理技术的政治实践更

是层出不穷。进入数字智能时代，算法已经成为政府改革及其日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治理要素。人

们既能看到政务机器人的实时响应②、公共服务的个性化提供③、城市交通的流量优化④、社情民意

的算法化感知⑤等一系列善治实践，亦可观察到算法自动化决策对民主程序的威胁⑥、预测式警务

内含的自我强化偏见⑦、算法俘获与算法操纵对公共利益的蚕食⑧等新型治理风险的生成。这表

明，算法技术与国家治理的融合正处于初生、动荡与未定的实验期，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正处在亟

须对经典理论进行学理反思乃至建构新型理论的关键节点，以厘清算法与国家治理的耦合逻辑与

政治效应，明晰算法政治在国家治理既有理论谱系之中的坐标定位，从而适时回应实践需求、推动

理论发展。
既有文献已对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新现象展开了许多有益的理论探索。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的

理论视角，借助“算法政府”⑨、“算法行政”⑩、“算法治理”、“算法官僚制”、“算法利维坦”等概念，

从不同层次和维度捕捉、描摹与解释算法时代国家治理出现的新变化。本文试图从政治学视角论述

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动力、逻辑与效应，为学界系统理解算法之于国家治理的深刻影响提供理论

框架。
首先从技术和社会两重理论进路对“算法”概念进行厘清和界定，进而阐明算法介入国家治理何

以成为政治学研究的新兴领域。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理解算法政治的“动力—机制—模式”分析框

架，用以阐明国家为何引入、如何嵌入及如何应用算法技术，从这三个维度试图解释算法介入国家治

理的耦合逻辑，进而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考察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复合性政治效应。最后尝试探讨

算法政治研究的未来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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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能时代的算法迭代与国家治理

“算法”是一个古老而内涵丰富的概念，眼下学界主要从技术和社会两重进路理解算法。随着人

工智能时代的快速推进，人类迈入了“算法社会”①，一个“算法时代”②已然到来。国家治理因算法技

术的进入而呈现出许多与过往不同的新特征，算法政治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研究主题。
（一）理解“算法”：技术进路与社会进路

目前，学界对“算法”的理解主要沿着两条脉络展开③：一是从技术视角界定算法，二是从社会视

角对作为技术的算法进行再审视与再定义。
1.技术进路：机器智能的路径

“算法”首先是一个数学词汇，基本含义是“计算的方法”。从词源学上看，算法的英文 algorithm
一般被认为源自 9 世纪数学家花拉子米（AI-Khwarizmi）的拉丁文名，这一古老词汇的原初含义是“一

个符号运算过程”（symbolic computation）④。到了 17 世纪，莱布尼茨的研究成果为“算法”一词注入

了“二进制运算”的新内涵，这构成数学史上“算法”含义的一次重要变迁⑤。
进入 20 世纪，电子计算机的发明让人类越来越多地将计算的任务交付给这些“用于计算的机器”

去完成。在此过程中，人类首先需要向计算机输入一系列代码形式的指令，告诉它以何种方式完成目

标任务——此种指令正是计算机科学视野下“算法”的核心内涵之所在。计算机科学家将“算法”界定

为“用以完成一项任务的、一系列精确控制的步骤”，认为“算法的句法结构体现了一种让事情发生的

命令结构”⑥。图灵奖获得者 Knuth 从计算机编程视角，将算法的要素与特征总结为输入、输出、有穷

性、明确性和有效性⑦，这表明计算机意义上的“算法”实则是“基于特定的计算，将输入的数据转化为

预期输出结果的编码程序（encoded procedures）”⑧。
综上，作为技术的“算法”概念有两层含义（见图 1）：一是原初数学意义上的算法，它体现为抽象的

形式逻辑；二是计算机出现后，数学算法日益以代码的面貌示人，“计算机算法”成为算法的主要存在

形态，它又分为传统的确定型算法和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算法（机器智能）两种基本类型。
2.社会进路：机器-社会智能的路径

社会视角认可算法的技术性定义，但更关注算法社会化应用之后的社会后果，注重考察机器智

能与社会智能的耦合互动过程及其影响。近年来“批判性算法研究”（critical algorithm studies）的兴

起即是从社会视角重新审视“算法”。在社会进路的研究脉络中，来自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多学

科的学者主张超出算法的技术界定来研究算法对人类社会的复杂影响，这种研究视野除了关注算

法的技术原理外，更关注其内嵌于社会的过程及后果，关注算法内隐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观、与人类

① Schuilenburg M.，Peeters R.（Eds.），The Algorithmic Society： Technology， Power， and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2021.

② Abiteboul S.，Dowek G.，The Age of Algorithm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

③ Bucher T.，If…Then： Algorithmic Power and Polit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④ Thomas W.，“Algorithms： From Al-Khwarizmi to Turing and Beyond”，in Sommaruga G.， Strahm T.（Eds.），Turing’s Revolution： 

The Impact of His Ideas about Computability，Heidelberg，Germany：Birkhäuser Springer，2015， p. 30.

⑤ Thomas W.，“Algorithms： From Al-Khwarizmi to Turing and Beyond”，In Sommaruga G.， Strahm T.（Eds.），Turing’s Revolution： 

The Impact of His Ideas about Computability，Heidelberg，Germany：Birkhäuser Springer，2015， pp. 30-33.

⑥ Goffey A.，“Algorithm”，in Fuller M.（Ed.），Software Studies： A Lexicon，Cambridge， MA：MIT Press，2008， pp. 16-17.

⑦ Knuth D. E.，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3rd Editon），Volume 1： Fundamental Algorithms，Boston： Addison Wesley 

Longman，1997.

⑧ Gillespie T.，“The Relevance of Algorithms”，in Gillespie T.，Boczkowski P.，Foot K.（Eds.），Media Technologies： Essays on 

Communication， Materiality， and Society，Cambridge，MA：MIT Press，2014， p. 167.

136



算法政治：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耦合逻辑与政治效应

实践的纠缠（entanglement）、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并致力于为此发展出一套专门的理论框架①。

在批判性算法研究的视野中，“计算机算法”并非仅是一串串代码和指令，而是一种包含了人、机器

与程序的“算法系统”（algorithmic systems）。“算法作为复杂的社会 -技术组合体（socio-technical 
assemblages），包括算法、模型、目标、数据、训练数据、应用、硬件——这些都与更广泛的、致力于生产

知识的社会努力相联系”②。Seaver 认为，必须在算法系统层次上才能准确把握 Google、Facebook 等

平台赖以运作的算法技术，因为这些算法系统“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小盒子，而是规模庞大、相互连接

在一起的存在物，且有成百上千只手伸入其中，对其展开调试、更换零件与试验新的安排”。在此种理

解中，算法不再是技术性定义中“程式化、僵硬和连贯一致的存在”，恰恰相反，它是“流动、可修改与协

商性的”③。
简言之，较之于对算法进行技术性界定，社会视角更倾向于在算法技术与人类社会、机器智能与

社会智能的互动和互构中把握算法的意义，因而对算法的概念建构更具多元性、复杂性与开放性。
（二）算法系统：智能革命的语境

为考察智能革命背景下算法对国家治理的介入与影响，我们对“算法”的界定采用计算机科学视

角下的狭义界定。这意味着本文仅关注算法的一种现代形态——计算机算法，特别是其中与智能革

命密切相关的学习型算法。在研究取向上，采纳社会视角对于“算法”的理解进路，关注由机器智能和

社会智能共同构成的广义“算法系统”所驱动的国家治理新兴现象及其政治效应。
在智能革命语境中讨论算法，亦有必要辨析与算法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一是算法与数据

（data）。算法是对数据进行的操作，数据在算法的操作中呈现意义④。Balkin 曾将 Kant的名言改编为

“没有数据的算法是空洞的，没有算法的数据是盲目的”⑤，用以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换

言之，算法若要产出计算（computation）的结果并发挥影响力，离不开数据作为原料和算力作为支撑。

① Kitchin R.，“Thinking Critically about and Researching Algorithms”，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7，20（1），

pp.14-29.

② Gillespie T.，“Algorithm”，in Peters B.（Ed.），Digital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 p. 22.

③ Seaver N.，“Knowing Algorithms”，in Vertesi J.，Ribes D.（Eds.），digitalSTS： A Field Guide for 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9， pp. 418-420.

④ Wirth N.，Algorithms + Data Structures = Program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 ，1976.

⑤ Balkin J. M.，“2016 Sidley Austin Distinguished Lecture on Big Data Law and Policy： The Three Laws of Robo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Ohio State Law Journal，2017，78（5），p. 1220.

图 1　“算法”概念的层次与类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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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算法”的讨论也必然涉及“数据”问题①。二是算法与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依托学习型算法，机器能够以智慧化的方式完成任务，由此造就了“能够正确解释外部数据，从这些数

据中学习，并运用这些学习到的知识，通过灵活适应的方式来实现特定目标和完成任务”②的人工智

能。可见，学习型算法是人工智能的关键构件。
（三）算法政治：一个新兴的研究题域

伴随着智能革命进程，算法对人类社会各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社交应用中，“为你推荐”“大

家都在看”等算法推荐模块已是常见的信息配置机制；在新闻获取过程中，“算法新闻”提供的内容聚

合服务已成为公众日益重要的信息来源；在网络搜索领域，“自动补全”“按相关性排序”“个性化搜索”

等算法驱动的信息检索服务已成为标准化功能设置；在交通执法领域，“天眼抓拍”等高精度算法监控

设备已被广泛用于违法行为识别；等等。上述这些不胜枚举的实例表明，人类社会已迈入算法时代。
算法介入国家治理并非新生事物。在“国家计算”或“数目字管理”的视阈中，国家早在前现代社

会就已借助数字、图表等计算方法来试图测算和理解社会；而步入现代社会后，国家又设计出更为复

杂的数字化管理体系来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场景③，这表明“计算方法”早已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必要

构成。进入数字时代，在全球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算法成为数字政府建设不可或缺的治理要素④。
总之，无论是广义的算法还是狭义的代码形式的算法，均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

上述国家治理的“算法”应用很少被视作表征国家治理演进趋势的“算法政治”实践，而更多被作为治

理工具箱中的一种新生治理技术来看待。
目前，学界关于“算法治理”“算法政府”等问题的研究通常认为，算法政治的生成与政治场域中

“智能算法”的广泛应用紧密相连。智能算法以数据为原料、以代码为载体、以自主学习为核心特征，

其运作除遵循一般的计算逻辑外，自身还拥有一套特异性逻辑，如迭代学习、自我强化、黑箱性、隐蔽

性等，这使得这项技术与政府先前使用的传统算法技术相比，具有更高的技术自主性、更强的原理隐

蔽性与更广的影响辐射性，以至迥异于过去许多简单可控的治理技术，衍生出一种新型“技术权

力”⑤，因此也成为智能时代国家治理变革日益凸显的新兴研究领域。
算法政治的两个基本研究问题是“算法治理”（governance by algorithms）与“治理算法”（governance 

of algorithms）问题⑥。其中，“算法治理”的核心是各类政治主体如何利用算法达成政治意志，如国家

如何利用算法提升其理解社会运行的能力，社会公众如何借助算法更好地参与公共生活，算法如何赋

能政府提升其治理绩效等⑦；“治理算法”则关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如何理解

以及应对算法在社会化应用过程中所引发的一系列伦理问题与社会风险，进而实现算法向善的价值

① Janssen M.，Kuk G.，“The Challenges and Limits of Big Data Algorithms in Technocratic Governance”，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6，33（3），pp.371-377.

② Kaplan A.，Haenlein M.，“Siri， Siri， in My Hand： Who’s the Fairest in the Land？  On the Interpretations， Illustra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usiness Horizons，2019，62（1），pp. 15-25.

③ 韩志明、刘华云：《计算、算法和算力：基于信息的国家计算逻辑》，《探索与争鸣》2021 年第 3 期；Foucault M.，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78，translated by Burcheu G.，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2007。
④ 黄璜：《数据计算与治理变革：对政府计算的研究与基于计算的政府研究》，《电子政务》2020 年第 1 期；孟天广：《数字治理生

态：数字政府的理论迭代与模型演化》，《政治学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⑤ 谭九生、范晓韵：《 “算法权力”的异议与证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第 6 期；张凌寒：《算法权力的兴起、异化及法律规

制》，《法商研究》2019 年第 4 期；汝绪华：《算法政治：风险、发生逻辑与治理》，《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Amoore L.，“Machine Learning Political Order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23，49（1），pp. 20-36。
⑥ 孟天广、李珍珍：《治理算法：算法风险的伦理原则及其治理逻辑》，《学术论坛》2022 年第 1 期。
⑦ Katzenbach C.， Ulbricht L.， “Algorithmic Governance”， Internet Policy Review， 2019， 8（4）， pp. 1-18.

138



算法政治：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耦合逻辑与政治效应

目标①。具体而言，本文关注的“算法政治”聚焦算法介入国家治理过程的动力、机制及模式，尤其是

算法催生的新型技术权力与国家这一关键政治主体的交互过程及其潜在政治效应。国家作为公共权

力的掌握者，其对于算法技术的使用，将对公民权益与社会福祉产生更为直接、普遍和强制性的影响，

因而构成算法政治实践的核心场域，是最为直观和典型的算法政治形式。

三、算法介入国家治理：动力、机制与模式

科技革新代表了生产力质的飞跃，始终是国家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科

技革命深刻影响着国家构建及其运行的方方面面。譬如，工业革命推动了现代科层制政府的形成，

互联网革命带来了无缝隙政府的萌芽，第四次科技革命驱动着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科技革新

介入国家治理一般需经历技术采纳、技术嵌入和技术耦合三个阶段。以算法介入为例。首先需要

产生一定的技术介入动力，这构成算法政治实践的前置性条件，是政府为何要引入算法的技术采纳

问题；其次是在政府决定引入算法之后，算法以何种机制嵌入政府运行过程，这是政府如何获得算

法技术的问题；最后是在政府将算法纳入治理工具箱以后，即进入到算法治理应用阶段。此时问题

的关键是，政府如何使用算法技术以达成预期目标——也正是在此过程中，算法与国家治理耦合形

成了不同模式。
由此可见，算法介入国家治理包含技术进入动力、嵌入机制与耦合模式三个要素，涉及政府采纳、

获得和应用算法技术的三个阶段②。基于此，提出“动力—机制—模式”的框架来分析和理解算法与

国家治理的耦合过程与嵌入逻辑。其中，动力维度涉及推动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多重因素，机制维度

涉及算法嵌入国家治理的多元方式，模式维度涉及算法与政府治理体系的不同耦合样态，三者共同构

成以国家为中心的算法政治实践的全过程。
（一）动力：算法技术为何介入国家运行

政府为何引入算法技术？哪些因素推动了算法技术进入政治过程？可以从以下四个理论视角

（见表 1）来理解算法技术采纳的政治逻辑。

一是功能主义视角。此视角关注国家治理中的算法引入所能够为国家运行带来的诸多增益，这

源于机器智能较之于人类智能所拥有的几大优势：一是速度或效率优势，即面对复杂繁重的治理任

① Andrews L.，“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Leadership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Value in the Age of the Algorithm and 

‘Big Data’”， Public Administration，2019，97（2）， pp. 296-310.

② Levy K.，Chasalow K. E.，Riley S.，“Algorithms and Decision-Making in the Public Sector”，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2021，17， pp. 309-334.

表 1　不同理论视角下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动力机制

理论视角

功能主义

组织契合

社会工程

政企关系

动力机制

算法技术的治理功能与治理优势

算法技术与政府组织逻辑的相宜性

对应用算法解决国家治理问题的信念和

预期

数字企业对于政府采纳算法技术的影响

研究重心

算法的功能属性

算法与政府组织结构的协同整合

有关算法与政治之关系的诸种观念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数字企业与政府

之间的互动关系

代表性研究

Gupta & Pal，2021
段哲哲，2021

Pääkkönen， et al.，2020

Morozov，2014

Valentine，2019
郑崇明，202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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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政府能够借助预先设计的算法自动高效地处理海量数据和完成大量工作①；二是节约治理成本优

势，即在政府预算紧张的现实约束下，引入算法技术被认为从长远来看能够为政府节省更多经费，如

应用算法技术帮助处理文书工作即可节约大量人力资源成本②；三是精准和一致优势，计算机理性的

这两种特性被认为能够给出更加公平的算法判断③；四是个性化或定制化优势，即过去政府公共服务

的个性化提供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技术约束，而今算法支持下的公民数据收集与挖掘让公民得以参

与到个性化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之中，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治理目标④；五是治理信息和知识供

给优势，这是机器智能的关键优势，即能够从大数据中自主学习并进行预测，据此为国家治理提供更

加丰富的治理信息和治理知识⑤。
二是组织契合视角。该视角注意到，算法系统的运作原理与韦伯经典科层制理论中的理性化、非

人格化、规则化、专业化、客观化要素具有内在的契合性⑥，这为算法技术进入政府、成为政府组织自

然的技术延伸营造了相宜的环境。例如 Peeters 和 Schuilenburg 认为，算法本质上是一种官僚化工

具，它以类似乃至更甚于官僚组织的方式对人类行为与决策进行组织与安排⑦。算法进入政府之后

形成的“算法官僚”，延续了传统官僚制设计的工具理性逻辑，在此意义上，过度依赖算法官僚可能让

“韦伯铁笼”延伸为“算法铁笼”⑧。更多的类比论证还包括，对作为社会-技术存在的算法系统与官僚

制组织进行的类比⑨，以及 Muellerleile 等学者对“数字韦伯主义”的相关论述⑩。从组织契合视角来

看，政府科层制过去一直致力于实现非人格化的、基于规则的组织理性化运作，而算法的新近发展则

为现实中的政府组织更接近于韦伯所设想的理想类型提供了技术契机。
三是社会工程视角。该视角从更为抽象的观念以至意识形态层面出发，来解释许多行动者对推

动算法技术进入公共部门的偏好乃至狂热。Scott 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曾提到“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及其背后的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用以批评国家权力出于这种信念对社会大肆进行的

诸多科学化改造。而在社会工程的笃信者看来，许多国家改造项目失败的根源是技术还不够先进

和完善。但在如今的技术条件下，国家大规模收集和分析数据、提升社会可读性的能力在算法的加持

下似乎有了新的突破。于是，过去许多棘手的社会治理问题现下或有望依靠算法来得到解决。这种

① Gupta R.，Pal S. K.，“Background of Algorithmic Government”，in Gupta R.，Pal S. K.，Introduction to Algorithmic Government，

Singapore：Palgrave Macmillan，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2021. pp. 17-36.

② Eggers W. D.，Schatsky D.，Viechnicki P.，AI-Augmented Government： Using Cognitive Technologies to Redesign Public Sector 

Work，https：//www2.deloitte.com/xe/en/insights/focus/cognitive-technologies/artificial-intelligence-government.html，访问日期：

2024 年 6 月 11 日。
③ Coglianese C.，“Algorithmic Regulation： Machine Learning as a Governance Tool”，in Schuilenburg M.，Peeters R.（Eds.），The 

Algorithmic Society： Technology， Power， and Knowledge，London： Routledge，2021， pp. 35-52.

④ Williamson B.，“Knowing Public Services： Cross-Sector Intermediaries and Algorithmic Governance in Public Sector Reform”，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2014，29（4）， pp. 292-312.

⑤ 宋锴业：《“算法”与国家治理创新——数据、算法与权力的知识生产与逻辑呈现》，《科学学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⑥ 也有学者强调算法的技术特异性及其与经典科层制的差异之处，譬如 Lorenz等区分了“算法官僚制”与传统的“机械官僚制”

的差异。参见 Lorenz L.，Meijer A.，Schuppan T.，“The Algocracy as a New Ideal Type for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Predictive 

Policing in Berlin as an Empirical Case”，Information Polity，2021，26（1）， pp. 71-86.

⑦ Peeters R.，Schuilenburg M.，“Machine Justice： Governing Security through the Bureaucracy of Algorithms”，Information Polity，

2018，23（3），pp. 267-280.

⑧ 段哲哲：《控制算法官僚：困境与路径》，《电子政务》2021 年第 12 期。
⑨ Pääkkönen J.，Nelimarkka M.，Haapoja J.，et al.，“Bureaucracy as a Lens for Analyzing and Designing Algorithmic Systems”，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2020， pp. 1-14.

⑩ Muellerleile C.，Robertson S. L.，“Digital Weberianism： Bureaucracy， Information， and the Techno-Rationality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2018，25（1）， pp. 187-216.

 Scott J. C.，Seeing Like a Stat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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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也被 Morozov 称为“解决方案主义”①，它揭示了驱动算法进入公共部门的一种观念动力。
四是政企关系视角。由于算法政府的建设在现实中多依赖政府与外部机构特别是科技企业的合

作，因此不少学者特别关注企业在游说政府应用算法技术过程中的角色。诸如“算法影子官僚”②、

“算法俘获”③等概念的提出，凸显了算法企业基于商业逐利逻辑不断向政府推销和植入其算法技术

的现象④，这构成算法进入公共部门背后隐蔽的经济和利益驱动力。这一视角为算法从私营部门向

公共部门各领域的持续扩张态势提供了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二）机制：算法技术如何嵌入国家治理

政府如何引入算法技术？算法技术以何种机制嵌入政府？诸多研究探讨了算法技术嵌入国家治

理过程的具体机制和路径问题。从理论角度而言，赋能政府、赋权社会和赋智决策是算法嵌入的三种

关键机制⑤。其中，算法赋能机制概括了算法技术与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日常工作的耦合过程，算法

赋权机制侧重算法技术对社会多元主体组织和参与能力的增强作用，算法赋智机制强调算法技术如

何汇集众智，进而从综合维度提升国家治理的决策质量。这三种机制在理论上相互区分，在实践中则

往往相互交织，并经由更多具体的操作化路径，使算法得以嵌入国家治理过程。
首先，算法通过赋能机制嵌入国家日常运行。在人工智能时代，无论是政府自身还是社会经济运

行都日益数字化、智能化，算法成为政府机构日常运行的必要治理技术⑥。算法赋能政府的操作化路

径包括政府服务部门应用算法自动化决策系统对福利申请者进行资格审核与福利发放⑦、交通管理

部门依托算法系统对交通违章进行自动识别⑧、司法部门利用智能算法系统辅助量刑决策的实践⑨

等。算法赋能不仅可以显著促使政府提升自身运行效率，提高其精准科学决策、优化考核问责的能

力，还能够有效地强化政府更宽领域、更长时段、更精细地感知和干预经济社会运行的能力。
其次，算法技术通过赋权社会促进政社协同。算法技术的普及应用推动了社会成员智能素养的

培育，提升了社会公众理解、连接和使用算法服务及智能应用的能力，进而增强了整个社会进行信息

处理、诉求表达和集体行动的能力，促进了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参与。算法赋权社会的典型路径包

括政府投放政务机器人促进政民实时互动⑩、利用自然语言分析技术解析网络表达并及时推进政府

回应等。在此过程中，算法技术及其应用能够促使政府、科技企业、科技社群、社会成员等多元治理

主体构建起生态伙伴关系，从而一方面培育社会协同能力、促进算法创新及其应用场景开发，另一

方面构建政社协同格局、保障算法治理应用的社会合法性及其日常化运行。

① Morozov E.，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 The Folly of 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3， pp. 1-16.

② 郑崇明：《警惕公共治理中算法影子官僚的风险》，《探索与争鸣》2021 年第 1 期。
③ 聂辉华：《 数字经济时代的政企关系： 一个初步框架》，《应用经济学评论》2022 年第 1 期。
④ Valentine S.，“Impoverished Algorithms： Misguided Governments， Flawed Technologies， and Social Control”，Fordham Urban 

Law Journal，2019，46（2），pp.404-408.

⑤ 孟天广：《智能治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命题》，《学海》2023 年第 2 期。
⑥ 张会平：《算法嵌入政府科层制的路径、影响与风险应对》，《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 3 期。
⑦ Eubanks V.，Automating Inequality： How High-Tech Tools Profile， Police， and Punish the Poor，New York，NY：St. Martin’s 

Press，2018，pp.60-118.

⑧ Yeung K.，“Algorithmic Regulation： A Critical Interrogation”，Regulation & Governance，2018，12（4），pp.505-523.

⑨ Završnik A.，“Algorithmic Justice： Algorithms and Big Data in Criminal Justice Settings”，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21，18（5），pp.623-642.

⑩ Androutsopoulou A.，Karacapilidis N.，Loukis E.，et al.，“Transform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itizens and Government 

through AI-Guided Chatbots”，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9，36（2），pp.358-367.

 Engstrom D. F.，Ho D. E.，Sharkey C. M.，et al.，“Government by Algorith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Federal Administrative 

Agencies”，https：//law.stanford.edu/wp-content/uploads/2020/02/ACUS-AI-Report.pdf，访问日期：2024 年 6 月 11 日。
 孟天广：《数字治理生态：数字政府的理论迭代与模型演化》，《政治学研究》202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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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算法技术通过赋智决策实现人机共治。算法系统嵌入政府运行本质上反映了人机共治的

产生，这影响着政府决策过程及权力关系的演变。Yeung 提出了一个算法规制的类型学框架，对理解

算法如何经由赋智机制嵌入决策颇具启发意义。依据算法应用类型与人机共治模式，算法赋智包括

下列类别①：按照标准设定、监控与信息收集、执法与制裁三个维度进行划分。其中，在标准设定层

面，可分为标准固定型（简单的算法系统）与标准可变型（具有适应性的、智慧的算法系统）；在监控与

信息收集层面，可分为历史数据型（反应式的算法系统）和推断数据型（预测式的算法系统）；在执法与

制裁层面，可分为自动型（算法自主决策）和建议型（算法辅助决策）。这呈现了算法系统的两种基本

运作逻辑（反应逻辑与预测逻辑），以及人机共治的两种基本方式（算法辅助与算法取代），它们共同构

成算法赋智的多元实现路径。
（三）模式：算法与国家治理的耦合样态

政府如何将算法技术融入现有的治理结构？抑或算法技术如何重塑政府？简言之，算法系统与

国家治理通过多元方式耦合以促使政府形成算法治理体系及能力。政企合作、政府自建和政社共建

是国家-算法耦合的三种常见样态。
一是政企合作模式。这源于算法的技术复杂性及其应用的场景复杂性，因而政府与企业合作成

为克服这两种复杂性的常见模式。该模式的主要实现机制是公私合营或政府采购，譬如经由政府采

购程序获得私营部门的技术能力，或者通过公私合营构建支撑算法系统开发及运行维护的市场主体。
该机制的优势是政府获得的算法技术将更具专业性，并倾向于拥有更好的效能，而其劣势则肇因于此

模式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即从中可能衍生出信息不对称、监管困难、俘获与寻租等问题②。政府机构

通常从科技企业购买和移植算法系统，而较少参与这些系统的开发和设计过程，这导致政府对这些算

法系统知之甚少，在算法系统出错之后亦无力提供解释③，由此加剧了算法不透明和监督问责的困境。
二是政府自建模式。Engstrom 等学者④较为推崇这一方式，认为其优势在于政府与技术人员能

够在算法开发设计阶段同地办公、充分沟通并紧密协作，这有利于政府即时、动态地调校和优化算法

系统。同时，较之于外包至商业机构，这一方式有助于更好地应对对抗性学习（adversarial learning）
问题，从而在政府算法系统运行方面更具安全性。更重要的是，经此方式，政府将能够掌控开发过程、

提升自身能力并获得嵌入式的技术专长（embedded technical expertise）。不过，这一技术嵌入模式尽

管优势显著，但在现实中却常因受制于政府人力、财政能力等资源约束，而难以成为实践的主流。
三是政社共建模式，即政府通过与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或志愿力量合作，或通过发

起社会众包竞赛等方式来引入算法技术。此种算法嵌入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政

府算法系统共建，有效利用社会创新能力，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前两种方式中政府面临的“自建

还是购买”权衡（the made or buy trade-off）。但其劣势则在于，社会开发的技术应用范围往往有限，

技术可靠性和运行韧性时常堪忧，且通常在大型、复杂的任务上表现欠佳。

四、算法政治的效应：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

算法介入国家治理所引发的多维效应已引起广泛关注。社会学视角特别关注国家治理算法化的

① Yeung K.，“Algorithmic Regulation： A Critical Interrogation”，Regulation & Governance，2018，12（4），pp. 505-523.

② 段哲哲：《控制算法官僚：困境与路径》，《电子政务》2021 年第 12 期。
③ Valentine S.，“Impoverished Algorithms： Misguided Governments， Flawed Technologies， and Social Control”，Fordham Urban 

Law Journal，2019，46（2），p. 373.

④ Engstrom D. F.，Ho D. E.，Sharkey C. M.，et al.，“Government by Algorith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Federal Administrative 

Agencies”，https：//law.stanford.edu/wp-content/uploads/2020/02/ACUS-AI-Report.pdf，访问日期：2024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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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控制后果，法学视角更为聚焦算法对行政法及政府行为之合法性的影响，组织学视角更注重探讨

算法对政府科层制组织形态的重塑。本文旨在从政治学视角系统考察算法政治兴起的效应，尤其是

从国家-社会关系经典视角出发，全面探析算法介入国家治理将产生何种政治后果。
（一）算法化的国家与社会

国家治理引入算法系统将变革国家自身，带来国家的算法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变革政府组织模式。科层制是政府组织的基本形式，而算法的进入将推动政府内部形成一

种新的组织、协调与合作机制。例如，Meijer 等学者对德国与荷兰地方警务部门的预测性警务实践研

究发现，两地政府部门均会围绕算法系统的引入来重新安排工作，且在不同组织规范与行政文化的影

响下，两地分别形成了更强调纵向等级控制的“算法牢笼”（the algorithmic cage）模式，和更强调水平协作

生产的“算法同僚”（the algorithmic colleague）模式①。
二是重塑官僚角色与自由裁量权。算法系统之于人类官僚具有替代与辅助两重效应。一方

面，算法系统将接管过去由人类官僚从事的许多日常工作，由是人类官僚的角色将发生转变，即更

多转向监督算法系统运行、处理例外状况等；另一方面，算法系统能够为人类官僚的决策判断提供

智力支持，其输出的智能化研判可作为一种新型决策建议供人类官僚参考，此时人类官僚的任务更

多转为与数据科学家合作，将自身专业知识与算法研判相结合以作出更为科学、精准的决策②。在

前者的情形中，人类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实际上受到了算法系统的限制或取代；而在后者的场景中，

人类官僚的自由裁量权事实上得到了增强，因其在决定如何利用算法判断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自

主性③。
三是重构政府内部权力关系。算法系统的引入打破了政府内部既有的权力格局，催生出新的权

力关系。一方面，算法专家、数据科学家、科技企业等局外群体进入政府内部，协助政府建造和应用算

法系统。此类群体基于对算法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实质上获得了一种专业化的影响力与支配权④，这

导致政府内部的权力运行出现外部化趋势；另一方面，政府内部掌控算法系统的部门获得了额外的技

术与信息优势，因此在横向权力关系中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更为凸显的权力地位⑤，在纵向权力关

系中则将改变过去政府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⑥，产生权力转移效应。
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家运行的算法化进程，社会也经历着算法化过程。无论是从微观层次个体的

经济与社会行为，还是从中观层次市场与社会组织的运行过程而言，算法都成为智能社会不可或缺的

基础要素⑦。例如，算法已成为社会媒体应用中信息分发、网络过滤的常见技术装置，而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普及应用更是促使内容生成、内容聚合成为每个人越来越离不开的数字生态。此外，算法在电

子商务、金融信贷、快递服务等领域也得到了广泛使用，正逐渐成为降低对传统劳动力依赖的智能化

替代方案。而且，社会治理的算法化进程也在加快推进。为适配社会治理的算法化进程，数字服务日

益成为如水电一般寻常普惠的社会基础设施，以将每一位社会成员都纳入算法系统的操作范围，使之

① Meijer A.，Lorenz L.，Wessels M.，“Algorithmization of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Using a Practice Lens to Study How Context 

Shapes Predictive Policing System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21，81（2），pp. 837-846.

② Vogl T.，Seidelin C.，Ganesh B.，et al.，“Smart Technology and the Emergence of Algorithmic Bureaucrac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UK Local Authoritie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20，80（6），pp. 946-961.

③ Bullock J. B.，“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scretion， and Bureaucracy”，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19，49（7），

pp. 751-761.

④ 段哲哲：《控制算法官僚：困境与路径》，《电子政务》2021 年第 12 期；郑崇明：《警惕公共治理中算法影子官僚的风险》，《探索

与争鸣》2021 年第 1 期。
⑤ 梅立润：《技术置换权力：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变化》，《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
⑥ 景跃进：《数字时代的中国场景：数字化改革的政治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23 年第 1 期。
⑦ Cheney-Lippold J.，We Are Data： Algorithms and the Making of Our Digital Selve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7，

pp.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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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基于算法推断的“算法身份”来与国家展开互动，并以此得到国家的差异化、个性化对待。
（二）算法驱动的国家-社会关系变迁

算法介入国家治理极大地推进了国家和社会的算法化进程，进而对智能时代国家-社会关系的重

塑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配置维度，算法治理被认为具有权力再分配效应，可能加剧政治

社会不平等并引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配置失衡①：一是算法治理中依旧存在操纵算法系统

（gaming the system）的可能性，而拥有更多金钱、关系等资源的群体往往比弱势群体更有能力操纵算

法为己所用②，这意味着在机器配置公共资源的铁面无私外衣下，一个马太效应的故事继续变装上

演。二是算法的不均衡赋权效应。在算法治理的版图中，因算法扩张而获得新型权力的“代码精英”

（the coding elite）③正日益崛起，而本就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则在与这一群体的合作过程中获得了更

多数据赋予的知情、评分、排序等权力。相较之下，普通个体在国家精算逻辑扩张的过程中却通常处

于相当被动和选择极为有限的境地：个体倘若拒绝被数字化，那么在一个算法治理的世界中，这很可

能意味着失去获取公共服务乃至政治身份的机会，成为“余数生命”④。
其次，在社会对国家的约束维度，算法介入之于政府行为正当性和问责性的影响值得深入思考。

一是民主侵蚀与正当程序问题。反应式算法自动化决策具有瞬时性，对原有的行政程序环节进行了

极大的压缩，预测式算法则更是以难为人类所理解的机器理性输出着一系列结果，并据此指导政府调

配公共资源。而在这些过程中，公众参与、讨论协商、专家论证等一系列环节均可被排除在外，或者不

被需要⑤。在此意义上，算法治理的技术逻辑与权利意义上的民主逻辑产生了冲突，算法治理面临着

去民主化的风险⑥。更重要的是，当算法系统出错或出现偏见之时，受到算法系统伤害的公民面对政

府将代理权和自由裁量权下放给算法的现实，时常会遭遇权利救济和问责障碍⑦。二是权力滥用与

监督问责问题。算法治理可能促使政府以算法决策不可解释性为由，逃避对公共决定的回应与责任

承担，抑或是在技术外包给私人企业的情况下将责任推诿给科技企业⑧。
再次，在国家对社会的干预维度，算法独特的运作机理将改变过去国家对社会的干预逻辑，推动

形成新的干预调控模式。算法嵌入的运行原理是社会测量和社会计算⑨，主要涉及问题定义、问题的

形式化、数据收集与整合、数据处理与知识生产、应用算法知识采取干预措施五个步骤⑩。此种运作

机理为国家干预社会提供了两种新思路：一是基于预测的行动逻辑。算法预测让国家能够依靠机器

智慧获得“先知”的能力，从而先发制人地进行治理。二是基于设计的治理逻辑。在算法和数据驱动

① 王小芳、王磊：《“技术利维坦”：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潜在风险与政府应对》，《电子政务》2019 年第 5 期。
② Engstrom D. F.，Ho D. E.，“Chapter 3：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Government： A Review and Agenda”，In Vogl R.（Ed.），Research 

Handbook on Big Data Law，Cheltenham，UK：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21，pp. 57-86.

③ Burrell J.，Fourcade M.，“The Society of Algorithm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21，47，pp. 213-237.

④ 吴冠军：《健康码、数字人与余数生命——技术政治学与生命政治学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 9 期。
⑤ 张凌寒：《算法自动化决策与行政正当程序制度的冲突与调和》，《东方法学》2020 年第 6 期；张恩典：《人工智能算法决策对行

政法治的挑战及制度因应》，《行政法学研究》2020 年第 4 期；Burrell J.，“How the Machine Thinks： Understanding Opacity in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Big Data & Society，2016，3（1）， pp. 1-12。
⑥ Danaher J.，“The Threat of Algocracy： Reality， Resistance， and Accommodation”，Philosophy & Technology，2016，29（3），pp.245-268.

⑦ Busuioc M.，“Accounta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lding Algorithms to Account”，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21，81（5），

pp. 825-836.

⑧ Coglianese C.，“Algorithmic Regulation： Machine Learning as a Governance Tool”，in Schuilenburg M.，Peeters R.（Eds.），The 

Algorithmic Society： Technology， Power， and Knowledge，London： Routledge，2021. pp. 35-52.

⑨ 张敏：《算法治理：21 世纪的公共管理现代化与范式变革》，《政治学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⑩ Levy K.，Chasalow K. E.，Riley S.，“Algorithms and Decision-Making in the Public Sector”，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2021，17，pp. 30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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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国家将规则与价值规范预先内置于算法系统的设计当中，而后经由算法系统对这些设计要旨的自

动化执行，来巧妙、隐蔽和更为自然地达成治理目标。这种治理模式的核心是设计和改变算法系统中

行为者的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①，因而有别于行政命令和法律等刚性干预机制，为国家干预

社会提供了一种更为软性的算法控制机制。
当国家基于上述两种逻辑干预社会运行时，将会产生何种效应？依赖算法知识的预测式治理与

强调事前设计的设计式治理，实际上涉及国家自主性与社会复杂性的更深层次问题。因此，算法对社

会复杂性的简约化处置、对多元社会价值的刚性化操持，均可能引致一系列算法治理的潜在风险与治

理失败，甚至对既有国家-社会互动机制造成破坏性效应。
事实上，在算法应用于国家治理的新兴全球实践中，已有越来越多的现实案例表明，当算法介入

国家治理过程时，算法系统的运行有效性、透明度、自动化等一系列特质，都会对国家算法治理发生地

的国家-社会关系产生多重影响。例如，荷兰政府在 2014—2020 年投入使用的用于检测潜在福利欺

诈行为并进行风险评分的 SyRI（系统风险指示）系统，就因其算法不透明和社会监视特性而引发了社

会恐惧。在政府拒绝披露算法系统细节的情况下，当地社会组织将政府告上法庭，最终海牙法院以违

反人权规范为由裁定政府停止使用该系统②。又如，在预测性警务领域，著名的 PredPol 算法系统已

在美国大约 60 个警务部门得到使用。最初，该系统被寄望能够预先阻止犯罪活动，从而彻底变革执

法方式。但在实践中，由于该系统使用了复杂的算法，其运行效能一直难以有效评估③。
除了引发集体行动和算法诉讼外，算法介入国家治理所引发的更为深远的政治后果莫过于荷兰

的 Toeslagenaffaire 丑闻。2013 年，荷兰税务和海关管理局一个名为 Toeslagen 的部门在管理育儿津

贴的过程中，引入和使用了一套基于智能算法的风险评估模型，而在 2019 年人们发现，有数以万计的

父母被该系统不公平地归类为潜在的诈骗犯。此事曝光以后，最终导致了 2021 年荷兰内阁的辞职④。
值得深思的是，以上事件并非孤例。数据正义实验室 2022 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美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已有 61 个应用算法自动化决策系统的政府项目被取消或暂停，这些项

目多来自福利欺诈侦查、警务与法律、儿童保护等领域，其被取消的原因包括对算法系统有效性的质

疑、算法项目受到来自社会的批评、涉及法律诉讼等⑤。这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与国家治理的算法

化进程相伴生的另一趋势是，一些国家正选择在实践中暂停或取消应用算法系统，这些算法系统引发

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对既有的国家-社会关系产生了现实冲击。

五、结论与展望

算法特别是学习型算法的兴起，正为国家治理带来一系列引人瞩目亦争议不断的新变化。本文

在梳理“算法”概念的基础上，从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动力、嵌入国家治理的机制、影响国家治理的逻

辑、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四个维度，分析了算法政治的理论问题及其学术议程演进。可以说，算法

① Gritsenko D.，Wood M.，“Algorithmic Governance： A Modes of Governance Approach”，Regulation & Governance，2022，16（1），

pp. 45-62.

② Algorithm Watch，“How Dutch Activists Got an Invasive Fraud Detection Algorithm Banned”，https：//algorithmwatch.org/en/syri-

netherlands-algorithm，访问日期：2024 年 6 月 9 日。
③ Los Angeles Times，“LAPD Pioneered Predicting Crime with Data. Many Police Don’t Think It Works”，https：//www. latimes.

com/local/lanow/la-me-lapd-precision-policing-data-20190703-story.html， 访问日期：2024 年 6 月 11 日。
④ Giest S. N.，Klievink B.，“More than a Digital System： How AI Is Changing the Role of Bureaucrats in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Contexts”，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24，26（2），pp. 379-398.

⑤ Redden J.，Brand J.，Sander I.，et al.，“Automating Public Services： Learning from Cancelled Systems”，https：//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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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研究方兴未艾，学界围绕算法系统及其与国家治理的耦合问题展开了诸多研究。尤其是算法政

治研究正从理论探讨逐步转向实证研究，在此过程中，诸如相似的算法技术应用为何会产生异质的政

府组织效应、算法技术嵌入模式如何影响算法政府运行、算法系统如何重塑民主制度等更为深入的问

题，逐步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这标识着算法政治研究日渐从萌芽走向深入。通过对算法介入国家治

理的“全过程”进行全景图式的阐述，力图为算法政治研究的现状描绘及其未来推进提供一幅思维地

图。当然，这幅地图并非完备详尽，还存在一些缺陷，这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是本文更多为规范性分

析，文中所使用的实证证据主要以单案例形式呈现，而尚未进行更为系统的比较案例分析与假设检

验；二是对算法政治现象的关注，首要聚焦的是国家使用算法进行的治理活动，而并未涉及该现象的

另一重要维度，即国家作为政治主体对于算法的约束与治理。
就未来研究而言，至少存在下述三个方向值得学界重点关注和深化研究：

一是打开算法政治的“黑箱”，考察算法政治的典型类型及其成因。面对算法在各国国家治理领

域的扩张态势，在学理上寻根溯源、追踪过程，深入分析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动力、过程与机制，并以

此为基础进行必要的概念建构与理论发展，仍是未来尤为重要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此方向的研究重

点包括：识别和类型化考察驱动不同政府部门采纳算法技术进行治理的多重因素、揭示算法嵌入政府

治理过程的完整链条与多元机制、理解算法与政府既有治理结构的互动关系及耦合路径等。以全球

各国丰富的算法治理实践为经验材料，展开个案深描或多案例比较研究，从中归纳出国家算法治理的

典型模式并建构类型学框架，系统解释不同模式的生成机制，是这一方向未来的研究重心所在。
二是探究算法政治影响国家治理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政治后果。国家引入算法进行治理将带

来复杂多维的政治后果，未来的研究可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切入展开。其中，微观层面的后果研

究包括算法应用在个体层次上引发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后果，如算法厌恶、算法欣赏、算法信任等技术

态度的生成①，以及个体针对国家算法应用的应对行动与因应策略等；中观层面的后果研究包括算法

技术嵌入对政府组织、结构与功能的影响，以及对政府与企业、社会等外部行为体之间关系的重塑等；

宏观层面的后果研究包括算法在单一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应用，可能对该国政治制度产生的变革性影

响，以及各国不同的算法治理实践对于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政治格局变迁所可能产生的深远后果。
三是关于国家如何治理算法问题的研究。国家既是算法的使用主体，亦是算法的监管主体，这一

双重角色意味着国家在引入算法技术进行治理的过程中，亦需同步发展其应用、把控、监管和治理算

法的能力，以促进算法技术与国家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基于此，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理解

国家算法治理原理，探究如何经由算法技术设计与制度设计两条基本进路②，来确保算法在国家治理

过程中的有效运行和可控应用，最终实现算法均衡赋权国家与社会的科技善治之道。

Politics of Algorithms： The Coupling Logic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Algorithmic 
Applications in St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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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trend in governance reforms worldwide， and the study of 
algorithmic politics has emerged as a cutting-edge topic in academia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examines and defines the concept of “algorithm，” elucidating the driving forces， mechanisms，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algorithmic interventions in state governance.

“Algorithm” is an ancient and multifaceted concept， with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primarily 
interpreting it from techn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The emergence of algorithmic politics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algorithms” in the political sphere.  The two 
fundamental research questions in algorithmic politics are “governance by algorithms” and “governance 
of algorithms.” The former concerns how various political actors use algorithms， while the latter 
focuses on how diverse stakeholders understand and collectively address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algorithmic applications.  This paper primarily focuses on the state， the core political actor， and its 
use of algorithms—the most direct and typical form of algorithmic politics.

 The process of algorithmic interventions in state governance involves three elements： the driving 
forces for technology adoption， the embedding mechanisms， and the coupling modes， pertaining to 
the stages of the government’s adoption， acquis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lgorithmic technologie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roposes a “driving force-mechanism-mode” framework to analyze and 
understand the coupling process and embedding logic of algorithms and state governance.  First， in 
terms of driving forces， the perspectives on factors propelling algorithmic interventions in state 
governance include func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it， social engineering， and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  Second， in terms of mechanisms， algorithms are embedded in the governance process 
through three mechanisms： enablement， empowerment， and augmentation.  Third， in terms of 
modes， government-business collaboration， government self-construction， and government-society 
co-construction are three common patterns of state-algorithm coupling.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algorithmic interventions in state governance can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e classic perspective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lgorithms reshape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bureaucratic autonomy， and power relations of the state， thereby driving the algorithmization of state 
operations.  At the same time， as algorithms become increasingly indispensable elements in social life 
and governance， they accelerate the algorithmization process of society.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algorithm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hree dimensions： the power configur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society’s 
constraints on the state， and the state’s interventions in society.

Future research on algorithmic politics should focus on opening the black box of algorithmic 
politics， examining the typology of algorithmic politics and its causes.  Additionally， it is crucial to 
delve into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algorithmic politics at the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as well as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esearch topics concerning the governance of algorithms in intelligent 
societies.
Keywords： Algorithm； Algorithmic politics； State governance； State-society relation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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